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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7              股票简称：秦岭水泥              编号：临 2006-26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公司将于近期刊登《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公告》，在此之前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4、公司股票复牌时间详见《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5、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6 月

26 日，取得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165 号文件批复。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6 年 7 月 4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06 年 6 月 30 日—7 月 4 日，每个交易日 9：30－11：

30，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东郊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兰建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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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和出席人员情况 

1、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951 人,代表股份 419,422,13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47%。其中： 

参加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 368,000,000股,占公司非

流通股股份的 84.2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69%；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及授权

代表 1948 人,代表股份 51,422,132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 22.96%,占公司总股本

的 7.78%。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60 人,代表股份 4,102，240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 1.8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2%。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1888人,代表股份47,319,892股,占公司流通

股股份的 21.1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层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的

代表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单位：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票占参加表

决股份比例（%）

参加表决全体股东 419,422,132 414,174,236 5,241,296 6,600 98.75
流通股股东 51,422,132 46,174,236 5,241,296 6,600 89.79
非流通股股东 368,000,000 368,000,000 0 0 100.00

其中，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和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表决意见 

1．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同意 
2．刘逸然 2,187,000 同意 
3．王忠盛 1,276,800 同意 
4．西安市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100,000 同意 



- 3 - 

5．谭坚艺 900,000 同意 
6．张彪 850,000 同意 
7．柴新换 680,000 同意 
8．吴平军 480,000 同意 
9．郭叔芝 450,000 同意 
10．黄天坤 450,000 同意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且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网

络投票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操作指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参加表决人员具有合法资格；

公司流通股股东委托董事会进行投票的授权委托真实、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现

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 年 7 月 4 日 


